在　學　役　男　暫　緩　徵　集　流　程








在學役男收到


徵集令





是否已辦理緩徵














請學生本人、戶長或其家屬持「暫緩徵集用證明書」向戶籍地鄉（鎮市區）公所，轉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暫緩徵集。








是











否





聯絡戶政事務所，告知緩徵申請文號及核准文號，請其修正並取消徵集。





依據


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第12條


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申請緩徵作業要點第8點





延修生於寒暑假期間收到徵集令時


研究所學生，先至系所申請在學證明


大學部學生先至教務處申請在學證明


（非寒暑假不用在學證明）


攜帶徵集令及在學證明至生輔組申請「暫緩徵集用證明書」。








